
乘客行李箱被错拿，谁之过？
车站方称他们也没有办法，律师对责任归属看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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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新闻

本报5月1日讯(记者 刘涛)

过“五一”回家本是一件愉快事，但
如果发生点意外就着实让人扫兴。
家住新泰的刘先生最近就遇到这
样一件麻烦事，他在乘车返乡途
中，自己的行李箱被人错拿，让他
在整个假期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刘先生在滨州工作一年有余，
4月份公司派他到济南总部培训，
28日培训期满，又赶上“五一”假
期，刘先生决定到新泰老家看望父
母。28日下午，刘先生提着行李箱
到济南长途汽车东站坐车，3点汽

车正式出发。汽车行驶到宁阳县时
下了高速，之后部分乘客开始陆续
下车。“当时司机还提醒下车乘客
不要拿错行李箱，但这种事情还是
发生了。”刘先生说，当汽车行驶到
新汶时，部分乘客又要下车，司机
打开行李舱拿完行李后，将剩下的
一红一棕色行李箱拿到车上，并嘱
咐剩下的乘客下车时别忘了带走。

到站后，刘先生带着车上的棕
色行李箱下了车。由于箱子的颜
色、大小与自己的一样，就没有检
查，但回到家后，当他打开箱子时

发现箱子不是自己的。“里面有几
本小学课本，还有几件衣服，而我
的箱子里装的也是一些换洗的衣
服，虽不值钱，但总感觉有点郁
闷。”刘先生说。

随后，刘先生拨打了济南汽
车东站的客服电话说明了情况。
济南汽车东站客服表示，如果拿
错行李箱的另一方不联系车站或
到车站将行李箱送还的话，他们
也没办法。“平时很少遇到这种情
况，如果东西落到车上时，通过查
询还有希望找到，像这种情况，我

们只能在乘客下车时，提醒乘客
不要忘拿或拿错行李。”一名工作
人员介绍。

行李箱被错拿，该谁负责任？
律师对此看法不一。山东众成仁
和律所律师胡延波认为，乘客买
票上车后就与客运公司形成了乘
务关系，客运公司有责任、义务将
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期间要保
证乘客人身、财产安全，像刘先生
这种情况，客运公司应付一定责
任，但责任大小不好确定。山东滨
州信言法律事务所律师彭军也认

为客运公司负有责任，他表示乘
客既然将行李箱放到指定的行运
舱内，那么客运公司就对行李负
有临时保管义务，中间如果行李
丢失或拿错，那么客运公司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山东志诚律所
律师刘虹给出不同意见，她表示
虽然乘客买了票但没有为其行李
买票，所以客运公司只对乘客的
人身安全负责，如果期间行李丢
失或拿错，第一责任人应付全责，
与客运公司无关。

本报5月1日讯(记者 张卫建
通讯员 耿广 ) “感谢，太感

谢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
的谢意。这些钱其实还是小事，包
里的几个合同对我太重要了。”看
着内有三万余元现金、大量证件、
合同等物的提包失而复得，失主
郑士忠激动不已。

郑士忠是德州人，因为业务
关系经常往返于滨州与德州之
间。4月29日，郑士忠来滨州签完
一个合同后天色已晚，就在滨州
汽车总站附近一家旅馆住下。30
日早晨8时许，郑士忠退房坐车赶
回德州。

当天下午3点左右，郑士忠在
德州市庆云县准备拿钱买东西，
付账时才发现随身携带的装有大

量现金的手提包不见了。“当时我
直接吓坏了，因为手提包里不但
有三万多元现金，还有身份证、驾
驶证、银行卡等，更重要的是里面
还有两份供销和收购合同，牵扯
金额巨大。”郑士忠说，当时他考
虑手提包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坐
车过程中被盗了，二是落在旅馆
了。

“被盗了肯定是不好找了，我
只能是抱着希望立即赶回旅馆看
看。”郑士忠叫下一辆出租车，立
即返回滨州。就在郑士忠心急火
燎之时，26岁的旅馆老板刘志伟
正在等着他回来。

30日上午9时许，刘志伟在收
拾旅馆附近卫生，忽然发现门口
的电动车上有一个手提包。刘志

伟将包打开后大吃一惊，内有大
量现金。经过清点，里面有三万多
元，还有大量卡、证及合同等。“失
主丢了这么多东西肯定急得不
行，我又没法联系上，因此就赶紧
报了警。”刘志伟说。

滨州市公安局开发局分局工
业园派出所民警在网上查找失主
联系方式未果后，考虑到失主应
该会返回寻找，就让刘志伟先把
包内物品看好，等候失主回来。

30日下午5点多，郑士忠赶到
刘志伟的旅馆，在派出所民警的
见证下，郑士忠拿回了自己的手
提包。经清点，包内物品完好无
缺。激动的郑士忠拿出一部分现
金硬塞到刘志伟手里以示谢意，
被刘志伟婉言谢绝。

旅馆老板捡三万多元交还失主

刘志伟(左)把包交到郑士忠手中。(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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